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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四

一

選
舉

武
功
縣
志
卷
之
四

選
舉
志
第
七

武
功
代
有
豪
俊。
其
被
與
選
舉。
要
不
尠
矣。
自

傳
記
所
覩
載
者。
魏、
有
蘇
則。
舉。
孝。
廉。
後、
魏、
有

蘇
亮。
蘇
湛。
舉。
秀。
才。
唐、
蘇
瓌。
蘇
頲。
蘇
踐
言。
蘇

綰。
蘇、
獻。
富
嘉
謨。
蘇
弁。
蘇
亶。
蘇
奕。
蘇
憻。
蘇
顏。

蘇
䖍。
蘇
檢。
舉
進
士。
蘇
幹。
元
讓。
蘇
澄。
蘇
均。
蘇

務
寂。
蘇
妙。
蘇
易。
蘇
繫。
擢
明
經。
蘇
詵。
蘇
盈。
舉。

賢。
良。
方。
正。
宋、
游
師
雄。
游
靖。
游
竑。
游

。
游
竚。

游
竦。
元、
張
泰。
皆。
舉。
進。
士。
泰
子
張
緝。
孫
張
顯。

舉。
鄕。
貢。
明、
興。
科。
舉。
之。
制。
未。
定。
其。
舉。
明。
經。
有

先
尙
書
公。
舉。
進。
士。
有
馬
文
簡
公。
舉。
人。
材。
有

宋

進

士

有

蘇

紇

見

陜

西

通

志

唐

進

士

有

蘇

源

明

見

人

物
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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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選
舉

吉
安
府
同
知
王
璽。
瑞
州
府
同
知
文
顯。
德
安

倉
大
使
康
舉。
自。
科。
貢。
之。
制。
定。
士。
非。
此。
不。
能。

仕。
今。
列。
諸。
科。
貢。
者。
於。
篇。
使。
後。
世。
足。
覽。
焉。

科
洪
武
十
二
年
一
人。
馬
京。
見前、

三
十
年
二
人。

黃
琮。
岳

州

府

通

判、

成
禮。
涪

州

訓

導、

三
十
三
年
三
人。
張

羽。
顯

子、

文

水

縣

知

縣、

李
源。
高

唐

州

吏

目、

董
嚴。
長

淸

縣

知

縣、

永
樂
元
年
一
人。
舒
忠。
朔

州

學

訓

導、

三
年
一
人。
李

欽。
驍

騎

衞

經

歴

六
年
一
人。
景
昇。
房

山

縣

主

簿、

九
年
二

人。
張
純。
于
岩。
武

邑

縣

學

訓

導、

十
二
年
一
人。
趙
庸。
十

五
年
二
人。
魏
浩。
譙
忠。
十
八
年
三
人。
楊
時。
張

敏。
武
成。
二
十
一
年
二
人。
劉
徵。
引

禮

舍

人、

王
兟。

宣
德
元
年
一
人。
符
信。
以

子

泰

封

鄭

府

右

長

史、

志

京

舉

二

十

九

年

丙

子

鄕

試

又

云

欽

賜

進

士

俱

誤

明

史

選

舉

志

洪

武

三

年

八

月

特

設

科

舉

明

年

會

試

令

各

行

省

連

試

三

年

旣

按

洪

武

十

二

年

方

罷

科

舉

京

係

十

八

年

進

士

鄕

試

無

所

考

通
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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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選
舉

正
統
三
年
一
人。
符
泰。
洪

洞

永

平

學

訓

導、

林

偃

城

學

敎

諭、

鄭

府

右

長史、

六
年
一
人。
丁
璿。
乙

丑

進

士、

行

人

司

行

人、

九
年
二
人。

張
翺。
淸

遠

肅

寕

縣

縣

丞、

絳

州

判

官、

李
紀。
趙

州

學

訓

導、

十
二
年

一
人。
景
丙。
昇子、

景
泰
元
年
二
人。
張
輔。
羽

子、

太

原

府

推

官、

劉
縉。
臨

縣

知

縣、

四
年
二
人。
陶
淸。
馬
昭。
京

孫、

武

邑

縣

知

縣、

七
年
一
人。

馬
驥。
潞

城

學

訓

導、

房

山

南

部

縣

知

縣、

天
順
三
年
一
人。
丁
仕
能。
璿

從

子、

濰

縣

平

陸

富

順

學

敎

諭、

大

同

縣

知

縣、

六
年
一
人。
李
琳。
蠡

武

強

縣

知

縣、

成
化
元
年
二
人。
李
得
春。
平

陽

南

陽

府

學

訓

導、

壺

關

榆

次

縣

學

敎諭、

馬
騆。
驥

弟、

二

十

年

進

士、

戸

部

主

事

員

外

郞、

河

南

按

察

司

僉

事、

布

政

司

右

參

議、

四

川

左

參

政、

進

右

布

政

使、

致

仕、

七
年
一
人。
魏
璽。
潞

城

鹿

邑

學

訓

三

百

人

逮

於

乙

卯

始

復

舊

制

志

科

貢

是

極

整

極

鍊

之

文

非

題

名

錄

也

而

罷

科

舉

不

用

至

十

五

年

復

設

十

七

年

始

定

科

舉

式

後

遂

以

爲

永

制

宋

景

濂

會

試

紀

錄

序

自

壬

子

至

甲

寅

三

歲

連

貢

歲

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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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選
舉

導、

吳

江

商

河

學

敎

諭、

密

雲

衞

學

敎

授、

國

子

監

助

敎、

代

府

右

長

史、

十
六
年
一

人。
文
朴。
顯

從

曾

孫、

浮

山

縣

知

縣、

宏
治
二
年
二
人。
侯
相。
蒲

州

學

正、

湯

陰

縣

知

縣、

楊
和。
閬中

臨

淮

訓

導、

玉

田

縣

知

縣、

謫

涪

州

判

官、

十
一
年
三
人。
楊
秉
中。
舟子、

正

德

六

年

進

士、

行

人

司

行

人

監

察

御

史、

康
海。
十

五

年

進

士、

翰

林

院

修

撰、

劉

臣。
丹

稜

縣

知

縣、

十
四
年
一
人。
李
堯
賓。
得

春

子、

十
七

年
三
人。
康
浩。
鑾

中

子、

正

德

六

年

進

士、

戸

部

主

事、

吳
世
瞻。
銅梁

縣

知

縣、

張
舜
舉。
羽

元

孫、

太

原

麻

城

學

敎

諭、

儀

封

內

鄕

縣

知

縣、

正
德
二
年
一
人。
趙
雍
熙。
壺

關

任

邱

學

敎

諭、

淸

遠

縣

知

縣、

五

年
二
人。
楊
瑁。
景

懷

子、

許

州

學

正、

朱
維
屏。
聰

子、

伊

陽

縣

學

訓

導、

十
一
年
二
人。
牛
兆
祥。
經

子、

登

州

府

同

知、

李
朝
綱。
陽曲

縣

學

敎

諭、

山

西

按

察

司

副

使、

十
四
年
二
人。
耿
儒。
廣

平

通

判、

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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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選
舉

朝
用。
霸

州

知

州、

貢
洪
武
時
十
人。
鄭
岩。
十

七

年、

安

邑

縣

知

縣、

張
憲。
十

九

年

部

主

事、

袁
溥。
二

十

一

年、

浙

江

按

察

司

僉

事、

王
裾。
二

十

三

年、

仁

壽

縣

知

縣、

崔
裕。
二

十

五

年、

榮

昌

學

訓

導、

楊
貞。
二

十

七

年、

戸

部

照

磨、

王
用。

二

十

九

年、

部

員

外

郞、

鄧
忞。
三

十

一

年、

山

西

按

察

司

經

歴、

楊
凱。
三十

三

年、

銅

梁

縣

知

縣、

張
貞。
三

十

五

年、

永
樂
時
十
人。
張
謙。
二

年、

廣

南

府

檢

校、

鄭
訥。
四年、

耿
輝。

六

年、

府

軍

前

衞

經

歴、

王
郁。
八年、

劉
鈞。
十

年、

定

興

縣

縣

丞、

楊
沂。
十二

年、

畱

守

千

戸

所

吏

目、

徐
智。
十

四

年、

何
王。
十

六

年、

四

川

安

撫

司

吏

目、

馬

健。
十

八

年、

鴻

臚

寺

引

禮

舍

人、

䖍
文。
二

十

年、

洪
熙
時
一
人。
文
郁。
元

年、

隰

州

吏

目、

宣
德
時
六
人。
李
璿。
二年、

宋
瑀。
四年、

王
佐。
六年、

何
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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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選
舉

八

年、

墊

江

縣

主

簿、

朱
琛。
九年、

董
璉。
十年、

正
統
時
十
四
人。
鄧
信。
元年、

李
茂。
二年、

宇
文
泰。
三年、

光

祿

寺

監

事、

徐

州

判

官、

馬
良。
四年、

包
整。
五

年、

富

州

吏

目、

宇
文
政。

六年、

李

。
七年、

李
俊。
八年、

段
暹。
九

年、

曲

陽

縣

主

簿、

李
耔。
十年、

平

陽

府

通

判、

殷
倫。
十

一

年、

張
本。
十

二

年、

三

萬

衞

經

歴、

四

川

布

政

司

都

事、

王
瑾。
十

三

年、

府

典

儀

正、

張
隆。
十

四

年、

景
泰
時
七
人。
趙
興。
元

年、

大

同

縣

丞、

許
敬。
二年、

劉
福。
三年、

江

都

縣

主

簿、

党
惠。
四

年、

澤

州

學

訓

導、

隆

慶

衞

學

敎

授、

鄭
莊。
五

年、

榆

社

縣丞、

馮
寅。
六

年、

內

鄕

縣

丞、

贈

兵

馬

副

指

揮、

張
鳳。
七年、

天
順
時
四
人。
曹
俊。
二年、

李
永。
四

年、

順

慶

府

推

官、

王
翰。

六

年、

江

寕

縣

主

簿、

申
靖。
八

年、

荻

水

鎭

巡

檢、

六
年。
又
許
貢
四

十
巳
上
者
十
人。
郭
維
新。
東

昌

府

知

事、

尙
望。
中

城

兵

馬

府

典

儀

上

下

俱

遺

一
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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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選
舉

副

指

揮、

順

天

府

推

官、

侯
淸。
蒙

城

縣

丞、

苟
容。
絳

州

稅

課

局

大

使、

李
尙

義。
葛
瑤。
衞

輝

遞

運

所

大

使、

甯
春。
楊
福。
河

陰

縣

訓

導、

劉
彧。

溫

江

縣

主

簿、

任
和。

成
化
時
十
一
人。
張
繪。
二

年、

安

慶

府

山

口

鎭

河

泊

所

官、

千
壽。

四年、

李
文
圓。
六

年、

序

班、

臨

朐

縣

主

簿、

康
長
公。
諱

鏞、

八

年、

見

前

志、

馬
負
圖。
十

年、

杞

縣

丞、

康
演。
舉

曾

孫、

十

二

年、

段
子
玉。
十

四

年、

修

武

縣

主

簿、

康
錫。
長

公

弟、

十

六

年、

藁

城

縣

丞、

張
通。
十

八

年、

岳

池

縣

主

簿、

李

迪。
二

十

年、

衞

輝

府

知

事、

劉
振。
二

十

二

年、

夔

州

府

檢

校、

宏
治
時
十
一
人。
閻
秀。
元

年、

夏

縣

主

簿、

楊
舟。
三

年、

夏

縣

學

訓

導、

封

監

察

御

史、

張
巽。
羽

孫、

五

年、

丁
丙。
七

年、

大

同

左

衞

學

訓

導、

鄭

府

伴

讀、

李
本。
九

年、

金

堂

縣

主

簿、

朱
聰。
十

年、

貴

州

蠻

夷

長

官

司

吏

目、

牛
經。

十

一

年、

常

州

府

經

歴、

康
錦。
長

公

季

弟、

十

二

年、

長

洲

縣

丞、

党
資
祿。
十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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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選
舉

年、

富

順

縣

丞、

劉
大
經。
十

五

年、

大

同

縣

丞、

馮
義。
寅

子、

十

七

年、

南

城

兵

馬

司

副

指

揮、

正
德
時
張
鸞。
翺

季

子、

元

年、

朔

州

山

陰

學

訓

導、

蔡
蘭。
三

年、

宜

陽

學

訓

導、

康
永
嘉。
演

子、

五

年、

符
珽。
泰

子、

五

年、

西

鄕

貢、

趙
章。
七

年、

奉

化

學

訓

導、

楊
珂。
景

隆

子、

九

年、

順

慶

府

學

訓

導、

党
旺。
惠

子、

十

一

年、

水

學

訓導、

張
儒
珍。
十

三

年、

河

間

縣

訓

導、

張
秉。
翺

中

子、

十

五

年、

武
功
之
士。
所
進
用
於
昌
時
者。
如
是
而
巳。
舊

志
不
列
其
行
事。
夫
國
家
承
平
百
五
十
年。
諸

君
子
豈
無
表
然
在
人
者。
今
巳
不
述。
後
何
以

觀
焉。
余
於
是
懼。
因
鄕
先
生
各
道
其
所
知。
乃

略
著
其
行
事。
於
乎
盛
哉。
錄
不
及
其
存
者。
君

子
事
定
於
葢
棺
之
後
也。

爲

科

貢

人

物

作

傳

格

與

官

師

志

載

知

縣

二

十

七

人

略

同

但

彼

爲

一

篇

此

分

兩

篇

耳

此

於

舊

志

人

物

後

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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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選
舉

張
憲
美
儀
羽。
倜
儻
有
氣。
年
十
八
歲。
貢
入
太

學。
太。
祖。
愛。
之。
以。
爲。
。
部。
主。
事。
上
每
以
部
中

事
問
憲。
憲
應
對
殊
有
條
理。
同
官
有
罪
者。
或

引
及
憲。
上
曰。
是。
我。
小。
主。
事。
邪。
必。
非。
若。
比。
遂

置
不
問。
乃
後
竟
以
引
逮
謫
戍
鞏
昌。
至
元
孫

瑛。
有
功
陞
百
戸。

袁
溥
字
汝
公。
爲
浙
江
按
察
司
僉
事。
有
令
名。

訟。
者。
至。
則。
迎。
刃。
而。
決。
無。
有。
凝。
滯。
以

誤
左

遷
吳
縣
知
縣。
後
又
坐
解
戸
失
金。
謫
戍。

黃
琮
字
伯
玉。
通
周
易。
爲
岳
州
通
判。
能
其
官。

人
稱
廉
平。
歸。
時。
行。
李。
蕭。
然。
若。
諸。
生。
時。
也。

張
羽
字
仕
儀。
爲
文
水
知
縣。
政
令
嚴
明。
發
摘

不

失

諸

生

本

色

決

獄

無

滯

是

得

令

名

之

第

一

端

十

八

歲

貢

入

太

學

遂

爲

主

事

亦

罕

有

者



ZhongYi

卷
之
四

十

選
舉

若
神。
桀。
民。
有。
稱。
十。
虎。
三。
彪。
一。
太。
歲。
者。
羽。
悉。

按。
法。
徙。
之。
時
以
爲
能。

王
用
初
爲

部
主
事。
用
法
平
恕。
私。
門。
亡。
所。

交。
接。
事
聞。
太
祖
皇
帝
嘉
賞
之。
因
遷
員
外
郞。

李
耔
爲
平
陽
府
通
判。
平
陽
人
云。
有
遺
愛
焉。

符
泰
字
伯
亨。
信
子
也。
舉
時
年
十
八。
在
太
學。

聞
母
憂。
徒
跣
至
家。
廬
居
墓
側
者
五
百
日。
父

命
徙
歸。
乃
更
廬
于
中
門
外。
免
喪。
除
洪
洞
訓

導。
能。
以。
禮。
敎。
諸。
生。
自
令
丞
士
大
夫
以
下。
皆

殊
敬
之。
有
繼
母
憂。
改
永
平
學。
天
順
初。
上
言

十
一
事。
極
論
時
政
得
失。
訓
導
滿。
遷
林
縣
敎

諭。
先
是
吏
部
以
泰
擬
選
御
史。
會
目
眚。
不
預。

以

禮

自

處

方

能

以

禮

敎

人

有

遺

愛

便

不

朽

正

人

也

眞

能

員
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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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四

十
一

選
舉

再
有
繼
母
憂。
改
偃
城。
攝
偃
城
縣。
民
以
爲
平。

乞
爲
令。
巡
撫
累
疏
薦
補。
不
報。
敎
諭
滿。
乃
拜

鄭
府
右
長
史。
在
鄭
府。
多
有
諫
正。
王
敬
納
之。

詳
見
家
集。
泰
篤
厚

謹。
孝
友
天
成。
居
鄕
守

官。
人
無
間
言。
年
六
十
七。
卒
于
官。
子
珽。
爲
西

鄕
學
生。
正
德
五
年
貢
太
學。

丁
璿
字
大
器。
第
進
士。
除
行
人。
爲
人
溫
恪
罔

躁。
所
交
人。
無
小
大。
皆
敬
信
之。
卒
後。
士
大
夫

過
者。
必
哭
加
賻
焉。
成
化
甲
辰
饑。
李
侍
郞
來

賑
關
中。
行
縣。
至
則
首
訪
其
家。
拜
其
妻。
歎
曰。

吾
大
器
乃
如
此。
天
乎。
善
人
何
尤。
卽
以
所
有

資
俸
盡
與
之。
後
其
妻
亦
以
貧
死。
子
紹
先。
讀

丁

公

固

善

人

李

侍

郞

亦

古

君

子

也

惜

未

志

其
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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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四

十
二

選
舉

書
無
成。
死。
無
子。

張
翺
字
鳳
儀。
爲
淸
遠
縣
丞。
有
惠
政。
士
大
夫

至
今
傳
誦
其
賢。
改
肅
寕。
治
效
若
淸
遠。
後
遷

絳
州
判
官。
益
爲
絳
人
所
愛。
子
秉
鸞。
皆
歲
貢。

李
紀
以
貧
爲
趙
州
訓
導。
質
朴
無
華。
敎
人
勤

懇
詳
至。
罷
歸
後
乃
益
貧。
又。
不。
欲。
干。
謁。
人。
猶。

聚。
徒。
敎。
授。
取。
給。
焉。
可。
以。
知。
其。
志。
矣。

馮
寅
字
子
敬。
未
仕
時。
聚。
童。
子。
爲。
小。
學。
之。
敎。

凡。
灑。
掃。
應。
對。
之。
屬。
曲。
盡。
其。
節。
後
爲
內
鄕
丞

歸。
已
足
以
自
養
矣。
猶
孳
孳
敎
人。
不。
憚。
煩。
碎。

有
古
昔
鄕
先
生
之
風
焉。
今。
士。
大。
夫。
謝。
仕。
以。

居。
者。
或。
不。
欲。
自。
課。
其。
子。
孫。
況。
凡。
民。
童。
子。
哉

謝

仕

者

卽

以

子

敬

爲

法 敎

童

子

當

如

是

也

可

爲

貧

士

有

志

者

法

有

惠

政

故

人

愛
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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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四

十
三

選
舉

子

敬

爲

對

山

蒙

師、

嘗

奇

對

山

而

予

之、

可

謂

能

知

人

矣、

見

對

山

集、

尙
望
字
周
臣。
爲
中
城
兵
馬
副
指
揮。
有
膽
氣。

能
不
奪
於
豪
貴。
禁
奸
止
暴。
令
出
唯
允。
中
城

人
殊
敬
畏
之。
至
今
猶
以
爲
良
兵
馬
云。
有
劉

原
者。
故
無
子。
以
養
子
治
業。
及
原
有
子。
原
未

幾
死
矣。
養
子
私
其
蓄
積。
毋
肯
與
原
子。
原
妻

歴
訴。
皆
爲
養
子
請
托
失
理。
一
日
妻
夢
原
令

訴
望
所。
妻
來
訴。
望
巳
先
夢
原
訴。
指
其
匿
貨

所
在。
隨
發
得
之。
人
以
爲
神。
遷
順
天
府
推
官。

致
仕。
年
七
十
卒。

馬
驥
字
漢
房。
潞
城
訓
導。
遷
房
山
知
縣。
有
父

憂。
改
南
部。
性
爽
慨。
重
然
諾。
好
義
有
氣。
隣
里

百

金

不

恡

可

謂

眞

爽

慨

矣

因

及

武

功

志

三

神

事

謂

此

傳

與

官

師

志

蘇

公

張

儀

事

也 淸

河

張

陳

鼎

敘

雲

間

周

式

詡

感

應

篇

衍

義



ZhongYi

卷
之
四

十
四

選
舉

婚
喪。
多
所
成
助。
出。
百。
金。
急。
人。
之。
難。
無。
恡。
色。

篤
愛
同
氣。
老
而
不
惓。
罷
南
部
歸。
日
與
士
大

夫
故
舊
遊
宴
相
樂。
曰、
歲
月
如
坂
上
走
丸。
直

不
可
不
遣
也。
年
六
十
五。
卒
于
家。

楊
福
字
宗
善。
甘
貧
嗜
學。
居
寶
意
上
方。
從
游

及
門
者。
殆
將
百
人。
福。
每。
雞。
鳴。
而。
起。
寒。
暑。
風。

雨。
無。
所。
間。
後
除
河
陰
訓
導。
以
所
敎
於
寶
意

者
敎
之。
士
子
沛
然
從
焉。
至
今
河
陰
人
猶
稱

福
善
敎
不
忘
也。
福
後
卒
於
河
陰。

李
得
春
字
時
魁。
初
爲
平
陽
訓
導。
年
甚
少
也。

能
自
治
威
嚴。
諸
生
咸
畏
憚
之。
後
改
南
陽。
金

城
段
先
生
堅。
知
南
陽。
獨
禮
重
之。
段
先
生
號

金

城

今

蘭

州

堅

號

容

卽

以

身

示

敎

之

一

端

也 雞

鳴

而

起



ZhongYi

卷
之
四

十
五

選
舉

有
理
學。
故
得
春
益
造
詣
罔
謬。
遷
壺
關
敎
諭。

以
憂
改
榆
次。
致
仕
歸。
貧
至
居
敝
不
葺。
人
以

爲
難。
未
嘗
請
托
長
吏。
閒
居
詠
歌
古
昔。
絕。
不。

談。
世。
事。
年
八
十
卒。

魏
璽
字
廷
寶。
歴
潞
城
鹿
邑
訓
導
吳
江
商
河

敎
諭。
所
至
皆
有
嚴
憚。
遷
國
子
助
敎。
再
遷
代

府
右
長
史。
卒
于
官。
璽
爲
人
質
直
好
義。
嗜
學

秉
禮。
平
日
未
嘗
妄
言
謾
論。
聞。
非。
禮。
之。
言。
則。

耳。
頰。
俱。
赤。
待
人
無
衆
寡
小
大。
各
得
所
敬。
曰。

施
報
之
際。
固
宜
若
此
爾。
年
六
十
八
卒。

侯
相
字
良
弼。
以
親
老。
求
爲
蒲
州
學
正。
學
正

滿。
遷
湯
陰
縣
知
縣。
湯
陰
道
衝
政
繁。
相。
欲。
以。

不

請

托

不

談

世

事

知

其

聞

道

於

容

思

南

陽

講

學

時

也

思非

禮

不

聽

自

然

非

禮

不

言

欲

以

簡

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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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四

十
六

選
舉

簡。
易。
爲。
理。
遇
當
塗
者。
或
至
闊
略
體
面。
當
塗

者
乃
以
爲
迂。
相。
益。
自。
信。
不。
肯。
易。
居
二
年。
有

憂
歸。
尋
罷
縣。
貧
居
尙
志。
年
五
十
八
卒。

其。
以。
例。
入。
監。
者。
天
順
六
年
四
人。
王
聚。
大

同

府

知

事、

張
禮。
南

皮

縣

縣

丞、

宇
文
縉。
大

寕

前

衞

經

歴

廣

安

州

同

知、

宇

文
慶。
通

江

縣、

主

簿、

成
化
二
十
年
八
人。
郭
友。
鴻

臚

寺

序

班。

王
縉。
聚

子、

鴻

臚

寺

序

班、

馬
萬
國。
驥

子、

雙

流

曹

縣

主

簿、

馬
萬
衢。
驥

子、

淸

豐

縣

主

簿、

陳
紀。
伊
德。
馬
安。
昭

子、

東

安

主

簿、

萊

縣

縣

丞、

榮

河

縣

知

縣、

王
大

經。
聚

子、

伊

府

典

儀

正、

正
德
三
年
十
人。
王
佩。
昭

子、

馬
萬
域。
驥

子、

魏

鏷。
璽

子、

劉
璣。
大

經

子、

馬
執
中。
騆

姓、

王
官。
丁
誥。

霍

邱

志

明

初

主

簿

段

進

武

功

人

由

監

生

理

衝

繁

誠

有

所
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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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四

十
七

選
舉

紳

子、

張
世
翀。
王
繼
祖。
大

經

子、

王
堂。
璣

子、

十
年

三
人。
張
仲
儒。
馬
正
中。
騆

子、

馬
存
信。
安

子、

掾。
史。
入。
官。
者。
成
化
巳
上。
縣
不
過
數
人。
今
益

多。
不
可
勝
紀
矣。
取。
其。
卓。
然。
名。
於。
官。
者。
列
諸

篇
焉。

張
輝。
廣

陵

縣

典

史、

李
能。
內

鄕

縣

典

史、

楊
景
隆。
鳳

陽

廣

濟

關

河

泊

所

官、

景
德
章。
南

樂

縣

縣

丞、

楊
景
懷。
光

祿

寺

監

事

涿

州

判

官、

丁
紳。
邯

鄲

縣

典

史、

賀
澄。
蠡

縣

典

史、

楊
景
新。
河

津

縣

主

簿、

王

昭。
丹

陵

縣

典

史、

張
翺。
濟

南

遞

運

大

使、

宋
得
山。
溧

水

縣

典

史、

魏

經。
高

縣

典

史、

武
職
趙
興。
蔚

州

衞

指

揮

同

知、

靳
通。
定

遼

後

衞

指

揮

僉

事、

秋
敬。

會

州

衞

千

戸、

王
大。
秦

州

衞

百

戸、

至

子

英

陞

洮

州

衞

千

戸。

杜
安。
開

平

衞

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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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四

十
八

選
舉

千戸、

馬
記。
畱

守

前

衞

副

千

戸、

張
瑛。
憲

元

孫、

鞏

昌

衞

百

戸、

佘
四。
涼州

衞

百

戸、

李
貴。
寬

河

衞

百

戸、

賀
胡
兒。
河

州

衞

百

戸、

李
忠。
興隆

左

衞

百

戸、

封
贈
尙
文
英。
望

父、

贈

中

城

兵

馬

司

副

指

揮、

馬
肅。
騆

父、

贈

戸

部

主

事、

康
鑾。
長

公

弟、

浩

父、

贈

戸

部

主

事、

耆
民。
馬
宗
祿。
有

信

義、

持

是

非、

鄕

人

服

焉、

年

九

十

三

歿、

康
和。
舉子、

長

厚

有

禮。

於

物

無

所

忤。

常

自

言

曰。

人

唾

吾

拭。

人

打

吾

避。

人

罵

吾

謝。

吾

何

較

乎。

人

至

今

稱

其

言。

党
端。
富

財

好

義。

喜

怒

不

形。

有

偷

兒

夜

入

其

廥。

端

察

得

之。

謂

曰。

不

足

何

不

吿

我。

而

若

此。

更

以

所

偷。

令

子

弟

予

而

遣

之。

終

身

不

肯

言

偷

兒

名。

喬
鼎。
謹厚

詳

審。

於

人

無

所

爭。

與

弟

鼒

並

有

良

名。

又

皆

頎

貌

美

髯。

鄕

人

目

曰。

大

髯

小

髯

云。

張

朋
舉。
親

宗

睦

隣。

無

所

怨

惡。

歿

時

年

八

十

又

九。

廥、

古

外

切、

音

膾、

芻

稾

之

倉

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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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四

十
九

選
舉

滸
西
子
曰。
余
爲
武
功
志。
其
義
例
皆
見
諸
篇。

余
不
知
其
詳
與
略
也。
故
猶
望
後
之
君
子。
繼

而
正
焉。
志
作
於
正
德
十
四
年
秋
七
月
朔
日。

成
於
是
秋
八
月
三
日。
冬
十
月
十
九
日。
隴
郡

馮
韶
書
成
入
梓。

武
功
縣
志
卷
之
四
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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跋
尾

一

原
跋

夫
志
鄕
國
之
史。
作
者
詳。
或
失
之
泛。
簡。
或
失

之
略。
私。
失
之
去
取
不
守
一。
如
是。
志
法
廢
矣。

昔
者
司
馬
氏
世
爲
太
史。
談
未
及
者。
遷
畢
其

論
著。
爲
史
家
獨
步。
我
康
長
公
曾
作
武
功
志。

散
失
不
存。
對
山
太
史。
繼
而
成
之。
其
繁
簡
取

捨。
咸
得
精
守。
說
者
謂
不
愧
司
馬
父
子。
其
知

言
哉。
正
德
庚
辰
春
二
月
北
山
居
士
楊
武
跋。

岐

山

人

官

僉

都

御

史

巡

撫

宣

府

罷

歸

武

字

宗
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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跋

一

對
山
先
生

武
功
志
久
爲

當
代
鉅
公
稱

賞
以
爲
海
內
志
書
第
一
歲
久
鋟
板
漫
漶
字

多
譌
舛
孫
酉
峰
太
史
細
爲
校
讐
乃
復
其
舊

而
加
以
評
註
義
例
筆
意
益
瞭
如
焉
長
白
瑪

公
喜
見
是
書
遂
與
先
生
文
集
並
刻
之
書
之

完
善
張
萊
峰
前
輩
序
之
詳
矣
金

衡

末
學
膚

受
何
敢
復
贊
一
辭
第
自
服
官
來
浙
知
此
書

者
輒
索
之
於
衡

而
篋
衍
中
僅
存
十
餘
冊
應

之
弗
給
若
必
取
之
故
鄕
道
遠
又
難
猝
致
爰

取
舊
本
重
爲
校
字
授
之
剞
劂
以
公
同
好
卷

首
新
舊
序
及
各
評
語
篇
次
悉
仍
舊
觀
惟
字

畫
較
大
頁
數
較
多
俾
閱
者
省
目
力
焉
工
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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跋

二

竣
謹
識
數
言
於
後

道
光
八
年
戊
子
春
二
月
邑
後
學
党
金
衡
敬

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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